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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制

度和全部民法规范起统率和指导作用的基本准则。民法的基

本原则，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因而不同于民法内部某个具

体的制度和原则。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法律制度所特有

的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精神与灵魂，因而不同于所

有法律部门所共有的原则，如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就不是民法

的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的存在，使众多的民事法律规范

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它具有如下重大意义：1．民事立法的指

导方针民法基本原则是我国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的

集中反映，体现了民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特征，因而成为民

事立法的指导方针。2．一切民事主体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民法

基本原则不仅是民事立法的指导方针，还是一切民事主体均

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民法兼具行为法与裁判法的性格，因此

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不仅应遵循具体的行为准则，

还应遵循基本原则。在现行法律缺乏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时

，民事主体应当按照基本原则的精神与要求行事。3．解释民

事法律法规，补充法律漏洞的依据民法基本原则也是对法律

法规进行解释的依据。法院在审判民事案件时，必须对其所

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阎明含义。如果在这一活动

中遇有多种解释，则应以符合民法基本原则为标准进行取舍

。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均不应与民法基本原则相抵触，

否则就不得采用。如果存在法律漏洞，则可以依据民法的基



本原则进行漏洞补充。4．发展民事学说的基础民法基本原则

还是学者对民法进行研究和解释时应当遵循的基础；无论何

种理论，如果违反了民法的基本原则，则不足取。第一节平

等原则我国《民法通则》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

中的地位平等。”这是我国民法的核心原则之一，反映了民

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体现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

点。所谓平等，是指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而不是经

济实力或其他条件的平等，其具体内容有：（1）公民的民事

权利能力一律平等。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而不论其在民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经济

实力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也不论其政治地位的高低、精神

的健全与否、是否有识别能力。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

任何组织、个人均不得限制或者剥夺任何公民的任何民事权

利能力。同时，我国民法确立了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国民

待遇原则和对等原则，即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给予和我国公

民基本相同的法律地位，但是有关国家对在他国境内的我国

公民的权利加以限制的，我国则依照对等原则对其国民的法

律地位进行相应限制。（2）不同的民事主体参加同一民事关

系，适用同一法律，具有平等地位。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各

不相同，但当法人与公民或其他法人等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

动时，适用同一法律。即使是国家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也必

须受民法规范的约束，没有任何特权。民事法律关系的各方

当事人都是平等的，在权利义务的分配上必须平等协商，不

得以强凌弱，以上欺下，强迫他方服从己方的意志。当然，

法律地位平等，不是说民事主体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均

等，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可以是权利主体，也可以是义务



主体，也可以同时是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3）民事权利平

等地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法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时，

都可以依法实行自力救济或者公力救济，要求他人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同样，任何民事主体侵犯了他人的权利，都应

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二节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四

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所谓自愿原则，是指

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

分根据自己的内心意愿，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自愿原则在传统民法中常被称为私法自治原则，具体表现为

各种制度。如所有权自由，即所有人于法律限制范围内得自

由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权；遗嘱自由，即个人生

前得依法设定遗嘱以决定其财产的死后归属；设团自由，即

个人得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任意与他人组成法律承认的组

织。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合同自由，即当事人自愿决定缔约

与否、与何人缔约、决定契约的内容及契约的方式等。我国

民法中的自愿原则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1）当事人有依

法进行某种活动或者不进行某种活动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

。（2）当事人有选择行为相对人、行为内容与行为方式的自

由。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在不违背

法律的情况下，自由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3）当事人有权

约定纠纷的解决条款，明确纠纷发生后的解决办法；在涉外

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还可以自愿确定处理合同纠纷的准

据法。民法的大部分法律规范为任意性规范，因此，只有贯

彻自愿原则，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法的作用，并激发当

事人的聪明才智，促进竞争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自愿

原则不得违反强行性或者禁止性规定，否则其行为无效。如



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

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另外，在现代市

场经济条件下，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能力差异很大，实践中多

发生以自愿之名行压榨之实的不公正个案，因此，应当通过

民事特别法或者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之进行校正。第三节公平

原则《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所谓公平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应当合乎

社会公认的公平观念；司法机关在行使裁判权的时候，也应

当体现公平的观念。公平是来自道德的观念，提倡公平是社

会公德的必然要求。公平原则在民法中主要表现在《民法通

则》对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及公平责任原则等方面的规定。

公平原则的具体内容有：（1）民事主体在权利的享有和义务

的承担上要公平合理，不能显失公平。（2）民事主体合理承

担民事责任，在通常状况下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责任与过错

的程度相适应；双方对造成损失都没有过错的，按照公平责

任原则合理分担损失。（3）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应

该考虑公平原则，使裁判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公平合理；特

别在缺乏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裁判者更应当本着公平和

正义的观念进行妥当的自由裁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